
意见
与建议

加息或罚息不能在

成本中列支

（韩 立）

最近在财务大检查中发现，一些国营企业将银

行按规定加收的各种加息或罚息在成本中列支。这

是违反《国营企业成本管理 条 例》 的，应 予 以 纠

正。凡属银行加收的各种加息或罚息，应在企业的

自有资金中列支。

意见与建议应设立财会人员 “监督基金”

鼓励和动员财会人员 检举揭发各种违反财经纪

律的行为，对开展廉政建设能起到积极的作用。 因

此，有必要仿效各种治安奖励基金的形式， 在各级

财政部门应建立举报中心，设立财会人员 “ 监督基

金”。对那些敢于坚持原则、 秉公办事、 维护国家

财经纪律和勇于举报贪污受贿、偷税漏税行为的财

会人员，以及为此而遭受打击迫害的财会人员 给予

物质上的奖励。从而解除行使监督的后顾之忧， 调

动财会人员自觉行使监督职能，摆脱目前财 会人员

在监督问题上进退两难的窘境。

（山西新华印刷厂  李永清、 刘 小明）

意见与建议
对超生子女费的管理

应当加强

山西省太原市南郊区财政局 王建生

据了解，目前一些地区，超生子女费的管理工

作比较混乱。一是应该征收 的没有征收。二是非法

挤占超生子女费的现象严重。如某镇帐簿上超 生子

女费存款余额为10万多元，而银行存款帐上 仅有 1

万多元。大部分被非法挪用和外借。三是国家规定

超生子女费只能用于计划生育事业，但由于该项收

入被挤占、挪用和外借，该花的钱又没花。因此，

我认为：对超生子女费的征收和使用，一定要按照

有关规定，坚持统收统支，专户储存，统一管理。

意见与建议

财政周转金不能以个人

名义存入储蓄所

（李占刚）

最近， 我们在进行财政收支决算审计中，发现

有个别乡财政所将从企业、农户收回的财政周转金
以个人名义存入储蓄所，长期不予报帐， 有的甚至

从上年移至下年。

笔者认为， 不 论什么理由，周转金用个人名义

存入储蓄所都是违纪行为，应当坚 决制止。

意见与建议会计事务管理机构应当更名

四 川省财政厅  李国盛

根据《 会计法》 规定，国家财政部门 管理会计

工作。财政部门内部具体负责这项工 作的机构名称

为 “会计事务管理司（处、科、股）”。笔者主张

将其改为： “会计工作管理司（处、科、 股）”。

理由如下：

一、 《 会计法》 第五条规定： “国务院财政部

门管理全国的会计工作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财 政

部门管理本地区的会计工作”。换言之，《 会计法》

规定的是财政部门管理会计工作， 而不是管理会计

事务。因此， 理所当然地应将现行管理机 构名称中

的 “会计事务”改为“会计工作”。

二、 “会计事务管理司（处、 科、股）。称谓

中的 “事务”一词似乎昭示人们这个机 构的工作就
是“鸡毛蒜皮”的琐事，不处于提高会计工作的地

位。也许人们会说： “外交事务”， 也称“事务”，

有谁认为不重要呢？这是因为 “外交”知名度高，

不需任何宣传、修饰，谁都知道其重要性。但是，

“会计”则不然！！因此，在有关的提 法 上必 须 考

究。

三、实际工作中，人们习惯简称 “会计师事务

所”为 “事务所”， 而简称 “会 计事务管理处”为
“事务处”。从而导致不少人分不清 “事务所”与
“事务处”， 分不清哪些工作应找“事务所”办理，

哪些工作应找 “事务处”办理， 给实际工作带来不

少麻烦。不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都建议将 “会计

事务管理处”中 “事务”两字改掉。

鉴于以上几点分析，我建议， 将 “会计事务管

理处”改为“会计工作管理处”为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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